
 1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16 号）核准，本公司向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华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150,524,246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22.89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45,499,990.94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 17,38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28,119,990.94 元。2016

年 2 月 18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中准验字[2016]第 1031 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45,499,990.94 

减：发行费用 17,38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3,428,119,990.94 

加：累计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42,722,246.11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项目金额        3,085,406,319.78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385,435,917.27 

2020 年募集资金余额 0.00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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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 5 月 5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部

分变更相关事项的议案》。为有效地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并充分考

虑公司相关业务的实际运营情况，便于募投项目的有序推进和管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杉杉股份增加为杉杉股份及其相关产业子公司。以杉

杉股份及其相关产业子公司为实施平台分别具体实施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力

电池材料项目和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实施地点也根据公司相

关业务的实际开展情况，作了相应增加。 

根据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新

增）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2016 年 7 月 11 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

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汽车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分别与上海农商银行

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签署了《三方

监管协议》；2016 年 8 月 2 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宁

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宁波

杉杉运通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展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分别与

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

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八达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内蒙古青杉汽车

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分别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张江科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前述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相关事宜旨在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明

确募集资金投入方式，除此之外，募集资金投向和募投项目的实施内容不变。 

2、募投项目变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变更了 3 个，涉



 3 

及金额为人民币 167,509.91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48.86%。  

2018 年 3 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18年 4 月 4日，本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将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动力总成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及 LIC 

项目的募集资金 167,509.91 万元变更至“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6 万吨）项目”。 

（1）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原募集资金拟投资 本次决议 变更后募集资金 

土建投资 设备投资 流动资金 总投资额 变更 计划投资额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1,500.00 74,500.00 8,250.00 84,250.00 -71,772.80 12,477.20 

其中：青杉增资 
  

8,250.00 
   

2、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12,950.00 78,500.00 20,000.00 111,450.00 -91,737.11 19,712.89 

3、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1,200.00 20,400.00 5,000.00 26,600.00 -4,000.00 22,600.00 

小计 15,650.00 173,400.00 33,250.00 222,300.00 -167,509.91 54,790.09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 
    

167,509.91 167,509.91 

（2）终止及调减的项目实际情况 

相关终止、调减项目 

 截止 2020 年末累计情况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累计效益 

 

土建投

资 
设备投资 流动资金 合计投入 变更前项目情况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1、新能源汽车研发、

示范及推广 
2,740.48 874.63 8,717.50 12,332.61 -11,640.05 

宁波杉杉汽车有限

公司已建成专用车

组装线，并获得新能

源物流车生产资质。

青杉汽车8,250万元

增资工作已完成。 

其中：青杉增资 
  

8,250.00 
   

2、动力总成研发及

产业化 
6,002.26 9,183.54 5,068.12 20,253.92 -21,314.97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

统有限公司已建成

一条圆柱电池

PACK 和一条方形

电池PACK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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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终止、调减项目 

 截止 2020 年末累计情况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累计效益 

 

土建投

资 
设备投资 流动资金 合计投入 变更前项目情况  

软包 PACK 生产线

建设中 

3、LIC 应用研发及产

业化  
1,611.87 4,122.40 5,734.27 -7,767.35 

年处理量约 19 万个

模组的半自动化

LIC 模组生产线已

投产 

小计 8,742.74 11,670.04 17,908.02 38,320.80 -40,722.37 
 

3、新增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情况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

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实施地点为内蒙古包头市。该项目拟投

资 218,469.6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167,509.91 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投资

126,000.84 万元、流动资金 41,509.07 万元），自筹资金投资 50,959.75 万元。项

目选址：内蒙古包头市。根据现状及配套条件，分别在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和

九原工业园区两地建设。建设规模：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建设规模为年产 6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九原工业园区建设规模为年产 2.8 万吨石墨

化工序基地。预计的经济效益：经测算，本项目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

约 6.09 年，内部投资收益率（税后）约 23.51%。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自筹资金 24,397.15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此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

出具了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已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6]第 112643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2016 年 8 月 18 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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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相关下属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18,924.10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八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

相关下属子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已于 2016

年 8月 12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5785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2、修正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先期投入置换中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2017 年公司发现前期披露的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自筹资金情况中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公司已以自有资金返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不合规情形列示如下：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时，将 2015 年 5 月 5 日董事

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预案之前的相关项目投资金额 60,507,936.19 元一并进行

了置换。 

（2）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时，将部分子公司在 2016

年 4 月 13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其成为新增实施主体前的相关项目投资金额

59,589,838.83 元一并进行了置换。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 年 3 月 22 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12 亿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7 年 2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八届董事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2017 年 12 月 5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2 月 22 日，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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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12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2018 年 2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2018 年 9 月 12 日，公司归还 1 亿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2018 年 12 月 4 日，

公司归还 4 亿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2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归还 4 亿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2019 月 2 月

1 日，公司归还 8 亿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8 亿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2019 年 3 月 19 日、4 月 22 日、5 月 17 日、6 月 14 日、6 月 25

日、7 月 16 日、8 月 6 日、9 月 3 日、10 月 9 日、11 月 14 日，公司分别将前述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5 亿元、1 亿元、0.5 亿、0.5 亿、0.5 亿、0.5 亿、0.5

亿、0.5 亿、0.5 亿、2 亿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2020 年 1 月 20 日和 2020 年 2 月 11 日，分

别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 亿元、0.6 亿、3.4 亿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2019 年 11 月 1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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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3 月 19 日、4 月 21 日、7 月 9 日、8 月 14

日、9 月 10 日和、9 月 22 日，公司分别分批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0.5

亿元、0.5 亿元、0.5 亿元、0.5 亿元、0.6 亿元、2.3 亿、0.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 年 2 月 1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4 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10 月 12 日、11 月 9 日和、11 月 18 日，

公司分批别将前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0.4 亿元、0.5 亿元、0.8 亿元、1.7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2、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 年 12 月 6 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

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截止 2018 年 6 月 8 日，公

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使用前述授权总额中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向关联方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人民币保证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截止 2018 年 7 月 2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 亿元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 

（五）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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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节余资金 节余资金形成原因 

年产 35,000 吨锂离

子动力电池材料项

目 

77,950.00 60,147.77 17,802.23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的前

提下，遵循谨慎、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

加强对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

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

和优化配置，节约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

形成资金节约。 

新能源汽车研发、

示范及推广 
12,477.20 12,332.61 144.59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

业化 
19,712.89 20,253.92 -541.03 

 

LIC 应用研发及产

业化 
22,600.00 5,734.27 16,865.73 

在 LIC 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受外部市场

环境变化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项

目推进不及预期，基于投资风险控制及公

司战略发展考虑，公司提前终止该项目。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一期 
167,509.91 167,510.06 -0.15 

 

补充流动资金 42,562.00 42,562.00 0.00 
 

小计 342,812.00 308,540.63 34,271.37 
 

累计利息收入及手

续费支出净额   
4,272.23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流合计   
38,543.60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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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已实现收益或损失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未曾做过承诺。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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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2,812.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08,540.63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167,509.9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08,540.63 

年度 各年度投入金额 

前期募投资金使用不合

规，各年度退回金额 

 

 

2016 年 93,569.78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48.86% 

2017 年 21,033.68 -15,172.91 注 1 

2018 年 71,988.70 -4,768.05 

 

注 2 

2019 年 82,795.91   

2020 年 59,093.5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年产 35,000 吨

锂离子动力电

池材料项目 

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

力电池材料项目 

77,950.00 77,950.00 60,147.77 77,950.00 77,950.00 60,147.77 17,802.23 已投产 

2 

新能源汽车研

发、示范及推广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

推广 

84,250.00 12,477.20 12,332.61 84,250.00 12,477.20 12,332.61 144.59 已变更终止 

3 

动力总成研发

及产业化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111,450.00 19,712.89 20,253.92 111,450.00 19,712.89 20,253.92 -541.03 已变更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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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C 应用研发

及产业化 

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26,600.00 22,600.00 5,734.27 26,600.00 22,600.00 5,734.27 16,865.73 已投产 

5 

 

年产 10 万吨锂离子电池

负极材料一期（6 万吨） 

 167,509.91 167,510.06  167,509.91 167,510.06 -0.15 已投产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42,562.00 42,562.00 42,562.00 42,562.00 42,562.00 42,562.00  

 

 

注 1：2017 年发现前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中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公司已从自有资金账户中返还上述全部款项至募集资金专户，共计 15,172.91

万元，情形列示如下：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时，将 2015 年 5 月 5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预案之前的相关项目投资金额 6,050.79 万元一并

进行了置换。 

2、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时，将部分子公司在 2016 年 4 月 13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其成为新增实施主体前的相关项目投资金额

5,958.99 万元一并进行了置换。 

3、根据公司《关于募投项目部分变更相关事项的议案》，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杉杉股份增加为杉杉股份及其相关产业子公司，而募投方案的基

建实施主体仍为股份公司，但实际使用中存在其他实施主体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基建项目的情况，金额为 3,163.13 万元。 

 

注 2：2018 年原募投计划中实施的动力总成项目，其中 Pack 部分的实施主体之一为宁波杉杉运通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现因经营环境变化，该公

司已暂停经营，其中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存货电芯的资金 4,768.05 万元，公司存货变现后以自有资金退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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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

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累计实现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年产 35,000 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材

料项目 

70%  

不适用 5,879.15 14,308.98 9,782.90 32,005.15 是 

2 新能源汽车研发、示范及推广 注 1 不适用 -2,965.49 -3,476.84 -2,766.76 -11,640.05 否 

3 动力总成研发及产业化 注 2 不适用 -3,701.65 -3,126.81 -4,281.98 -21,314.97 否 

4 LIC 应用研发及产业化 1.74%  不适用 -1,795.69 -1,465.99 -1,204.64 -7,767.35 否 

5 

年产10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一期（6 万吨） 

44%，2020 年刚刚全面

投产 

不适用 -814.37 -2,723.77 3,223.88 -314.26 是 

 

合计  

 

-3,398.05 3,515.57 4,753.40 -9,031.48 

 

 

注 1、募投资金用途变更，该项目已终止。仅投资形成部分总装产能。 

注 2、募投资金用途变更，该项目已终止。仅投资形成的部分 pack 产能，电机、电控项目未进入产能投资阶段。 

 


